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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退休、撫卹                                                   
承辦人：簡玉珉 分機：4251 

（一）應辦事項、繳交文件及辦理期限 

應辦事項 辦理時限 繳交資料及證件 說明 
退休 
一、退休金： 
【教師】 

(一) 一次退休金。 
(二) 月退休金。 
(三) 兼領一次退休金

及月退休金。 
１兼領二分之一之
一次退休金與二
分之一之月退休
金。 

2.兼領三分之一之
一次退休金與三
分之二之月退休
金。 

3.兼領四分之一之
一次退休金與四
分之三之月退休
金。 

(四) 教師具有私校教
師年資並經教育
主 管 機 關 審 定
者，發給一次私校
退休金。 

 
【公務人員】 
（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 
（三）兼領二分之一之    

一次退休金與二
分之一之月退休
金。 

 
屆齡及申請退
休應於退休前
三個月辦理。 

 
一、 退休事實表 1 式 4 份。 
二、 1 吋相片 1 張。 
三、 其他機關學校任職經歷證件

正本各 1 份。 
四、 合格教師證書正本 1 份。 
五、 本人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

本 1 份。 
六、 退伍令及大專集訓結業證書

影本 1 份。 
七、 退撫基金資料卡，並貼上台

灣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
行銀行三家行庫其中一家之
存摺封面影本 1 份。 

 
一、擇（兼）領月退休金規定： 
  （一） 【教師】：任職年資未滿

15 年，或年齡未滿 50 歲具
工作能力而申請退休者，
或年滿 65 歲而延長服務
者，不得擇領月退休金或
兼領月退休金。 

  （二） 【公務人員】：依據公務
人員退休法依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辦理退休時，須
年滿六十歲或任職年資滿
三十年以上且年滿五十五
歲方可擇領或兼領月退休
金。 

二、退休試算專區： 
  （一） 【教師】：教育部退撫管

理系統退休金試算區。 
  （二） 【公務人員】：銓敘部網

站試算專區 
三、優惠存款：人事室先出具「擬

退休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
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學
校（機關）證明書」，擬辦理
退休同仁便可持證明書先至
臺灣銀行開立優惠存款戶，屆
時公保養老給付部分直撥至
該帳戶，存款利息依年息 18
﹪計算；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僅
公保養老給付部分得辦理優
惠存款。 

四、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自 95
年 2 月 16 日實施，即以調整公
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額
度，以使退休所得不超過現職
待遇之一定百分比。 

五、教師退休生效日以 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為準。 

二、公保：請領養老給
付，公教人員保險法
施行前後合計給付
月數最高以三十六
個月為限。 

5 年內  一、以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年資計
算。 

二、己領殘廢給付後，如符合請領
養老給付之規定者，仍可請領
養老給付。 

三、撫慰金：支領月退休
金或兼領月退休金
人死亡，給與遺族一
次撫慰金，遺族為父
母、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者，如不領一次撫
慰金時，得改按原領
月退休金之半數或
兼領月退休金之半
數，改領月撫慰金。 

5 年內 一、 月退休金證書正本 1 份。 
二、 全部領受人戶籍謄本正本各

1 份。 
三、 死亡證明書正本 1 份。 
四、 遺族代表具領同意書，如選

領月撫慰金者加填請領月撫
慰金同意書。 

五、 撫慰金申請書 1 份。 
六、 除戶戶籍謄本正本 1 份。 
七、 撫慰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1 份。 
八、 退撫基金資料卡 1 份。 

遺族之範圍及順序依民法第 1138
條規定，請領撫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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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卹 
一、撫卹金： 

在職死亡給與遺族
撫卹金： 

（一）一次撫卹金。 
（二）年撫卹金與一次

撫卹金。 
（三）學校教職員撫卹

條例第 6 條及公
務人員撫卹法第
6 條情形比照一
次退休金標準發
給。 

 一、撫卹事實表 1 份。 
二、死亡證明書正本 1 份。 
三、全部任職經歷證件 1 冊。 
四、全部領受人戶籍謄本正本各 1 
    份。 
五、遺族代表具領同意書 1 份。 
六、除戶戶籍謄本 1 份。 
七、退撫基金資料卡 1 份。 
 

 

依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及公務人
員撫卹法及其施行細則計算，請逕
洽人事室。 

二、殮葬補助費： 
按公教人員本人在
職亡故當月薪俸
額，土葬發給 5 個
月、火葬發給 7 個月
之標準發給，但最低
以不低於委任第五
職等本俸五級薪俸
額。 

 一、死亡證明書 1 份。 
二、除戶戶籍謄本 1 份。 
三、遺族代表具領切結書 1 份。 
四、火葬證明文件及領據 1 紙。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14 條規定：
其補助標準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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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休人員作業程序表 
應辦 
事項 項目 內容 應備（領取）表件資

料 辦理時間 承辦人 
分機 

 
□ 

一、 申請退休 
 

(一)屆齡退休 
 

(二)自願退休 

一、 退休金計算： 
由人事室承辦人
代為試算退休可
支領之金額以供
參考 

二、 法規參閱： 
本校人事室網站
查詢退休相關法
規 

一、 退休事實表 1
份。 

二、 1吋相片 1張。 
三、 其他機關任職經

歷證件正本。 
四、 合格教師證書正

本。 
五、 退伍令及大專集

訓結業證書正
本。 

六、 退撫基金資料卡
並貼上台銀、一
銀及合作金庫其
中一家之存摺影
本。 

七、 請領私校年資退
休金領據。 

退 休 生 效
前 3個月提
出 

簡玉珉 
4251 

 
□ 

二、 退休核定 
(一)公文流程 
 
 
(二)退休金種

類及支付
方式 

 
一、 來函知會當事人領取退休金核定函、退

休證、退休金證書等資料。 
 
二、退休金： 

(1) 舊制退休金：84.7.1（公務人員）及
85.2.1（教育人員）以前 

一次退休金：目前採直撥入帳
（優存戶），於退休生效日
起至台灣銀行辦理優惠存
款起息手續。 

優惠存款（年息 18﹪）。 
月退休金：由本校直接撥入退 
休人員帳戶。 

舊制退休金由本校依所得稅法規定 
代扣所得稅。 

(2) 新制退休金：84.7.1（公務人員）及
85.2.1（教育人員）以後之退休金無
優惠存款，一次及月退休金均由退撫
基金管理委員會撥入退休人員指定
之金融帳戶 

 
三、公保養老給付： 

領取養老給付通知書於退休生效日起至
台灣銀行辦理優惠存款起息手續；其中
舊制年資養老給付可辦理優惠存款，新
制年資之養老給付無優惠存款。 

 
及時通知 

 
簡玉珉 
4251 

應辦 
事項 項目 內容 應備（領取）表件資

料 辦理時間 承辦人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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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辦事項 
1. 服務獎章獎

勵金（如有以

年資獲頒的警察

獎章兩者僅能擇

一領取退休金或

獎勵金） 

 
依其最高等第獎章證
書申請獎勵金（警察
獎章得每枚申請） 

 
獎章獎勵金申請書及
獎章證書影本 

 
退休核定後
隨到隨辦 

 
簡玉珉 
4251 

□ 2. 休假補助及
不休假加班
費（職員）  

14日以內強制休假之
國內旅遊補助 16000
元，扣除 14日強制休
假所餘已休假之國內 
休假，每日補助 600
元，其餘因公未休假
日數發給未休假加班
費。 

一、 強制休假補助費
申請單 

二、 國內休假補助費
申請單 

三、因公未休假加班
費申請表 

退休生效前
辦理 

陳有材 
4171 

□ 3. 職員另予考
績 

職員至退休時連續任
職已達 6 個月者辦理
另予考績。 

公務人員考績表 退休生效後
即於辦理 

鄭詩君 
4258 

□ 4. 住 宅 貸 款
（核貸有案
尚 未 結 清
者） 

退休後請自行向核貸
行庫繳納貸款。 

總務處經理組辦理 退休核定後
隨到隨辦 

劉貴貞 
4215 

□ 5. 健保 健保轉出申請 請填寫「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對象轉出（退
保）申請表」送交人
事室後領取「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對象退保
申報表」。 

退休生效前
10日 

吳伊倫 
4172 

□ 6. 離職手續 退休異動通知 離職手續單 退休核定後 吳伊倫 
4172 

 
 
 
□ 

三、 退休後應
辦人事事
項 

1. 年終工作獎
金 

 
 
 
當年度退休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依在職月數
比例發給 

 
 
 
 

 
 
 
春節前 10
日 一 次 發
給 

 
 
 

簡玉珉 
4251 

□ 2. 月退休金人
員年終慰問
金 

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
法規，按月支（兼）領退
休金（俸）在新台幣 2 萬
5,000 元下者於每年年終
依當年度現職人員支領年
終工作獎金標準發給年終
慰問金（退休當年度按退
休月數比例發給） 

 春節前 10
日發放 

簡玉珉 
4251 

□ 3. 三節慰問金 
（未滿 55 歲者不得 

發給） 

退休人員及撫卹遺
族： 
三節發放各 2000元 

人事室於每節節前撥
入退休人員帳戶 

節前發放 簡玉珉 
4251 

□ 4. 子女教育補
助費 

支領月退休金及年撫
卹金人員當學年上學
期於 10 月 25 日前、
下學期於 4月 10日前
向本機關或學校申
請。 

填申請單並檢具收費
單據 

當學年上學
期於 10月 25
日前、下學期
於四月十日
前向本機關
或學校申請。 

簡玉珉 
4251 


